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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1 年秋学期末及 2022 年

春节寒假春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学区，县直中小学（园），民办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：

根据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全省教育系统 2022 年元旦春

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》(甘教明电〔2021〕54

号)精神和张掖市教育局《关于印发全市教育系统 2022 年元旦春

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张教发〔2021〕

79 号)精神，坚持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总策略，坚持常态化

防控和应急处置相结合，坚持人物环境同查、同防和多病共防，

依法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,强化疫情源头防控、强化人员安全

有序流动、强化聚集性活动管控、强化常态预警监测、强化重点

环节防控、强化防控责任落实,从严从紧科学精准扎实做好春节

寒假及春季学期开学疫情防控工作。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2021 年秋学期末检测工作

小学一、二年级不进行纸笔测试，小学三四五六年级不进行

统一抽考检测，学校按照县教育局统一时间安排，统一命题于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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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2-13 日进行期末检测，1 月 11－12 日七、八年级进行抽考

检测，1月 11-13 日九年级进行联考测试，高中期末检测由学校

自行安排。

二、寒假放假及春学期开学安排

幼儿园和义务教育学校 2022 年 1 月 15 日放寒假（幼儿、一

二年级学生 1月 11 日下午放假），16 日起假，2月 25 日开学；

普通高中学校 2022 年 1 月 15 日放寒假，16 日起假，2月 17 日

开学；高三年级寒假补课严格执行审批制度，补课时间不得超过

两周，制定疫情防控方案、应急预案，落实落细相关防控措施，

报属地疫情防控办审批备案。

三、“双减”及校外培训机构治理

（一）严格落实双减政策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一律不得占

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。引导家

长积极配合，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，不让孩子参加

涉及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各类学科类培训，以及以“咨询”“文

化传播”“一对一”“一对多”“家政服务”“住家教

师”“众筹私教”等隐形变异形式违规开展的学科类校外培训。

理性选择适度参加正规体艺、科技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，正规校

外培训机构均持有《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《工商营业执照》或

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等证照，并悬挂在培训场所醒目位

置，且按照审批项目开展培训业务。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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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晚于 20:30，保证孩子充足的休息时间、睡眠时间，切实减轻

孩子过重的培训负担。

（二）合理布置寒假作业。各学校要合理安排假期作业，严

格控制学生寒假作业量，小学一、二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，其他

年级可根据学生实际布置适量的寒假作业。提倡布置适合孩子自

主完成的活动性、实践性、探究性作业，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。

指导加强亲子交流，帮助学生度过一个安全、快乐、有意义的寒

假。

（三）丰富学生假期生活。遵循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，

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和成才观，杜绝单一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空间，

客观理性看待校外培训作用，不盲目攀比、跟风。引导学生科学

制定节假日学习生活方案，合理安排作息时间，注重劳逸结合、

动静结合，增加科学、艺术、体育、社会实践等活动内容，培养

孩子实践能力，强化社会责任感，促进孩子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。

不参加任何形式的假期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科学等学科类校外培

训。

（四）开展假期托管服务。周末寒暑期托管服务是学校课

后服务的延伸。各学校要从实际出发，积极承担学生假期托管

服务工作。积极会同共青团、妇联、工会、社区等组织，调动

招募优秀在职中小学教师、优秀大学生志愿者、社会专业人士、

退休教职工、热心家长参与，通过多种途径、多种形式提供学

生假期托管服务。假期托管合理提供一些游戏活动、文体活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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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指导、综合实践、兴趣拓展、作业辅导等服务。不得以周

末假期托管的名义组织集体补课、讲授新课。

（五）严禁有偿违规补课。中小学、幼儿园要切实规范学校

办学行为，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。严禁各中小学在寒假期间以

任何名义和形式组织学生集体上课、补课、参加各类学科辅导、

学科竞赛等活动，严禁中小学校组织、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，

严禁中小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，严禁中小学校

为校外培训机构有偿补课提供教育教学设施或学生信息。中小

学、幼儿园教师不得动员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辅导班和培训班，

严禁中小学在职教师到校外培训机构上课或兼课、私自办班、有

偿补课等违规行为。

（六）加强校外培训治理。按照“持续用力、巩固成果、消

除盲点、提高水平”的总体要求，明确方向、理清思路、扎实推

进、防范风险、有效引导，扎实深入推进校外培训治理，确保学

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、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

负担有效减轻的目标。寒假期间县教育局将联合市场监管、公安

等部门严格日常巡查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，对发现的违法违规培

训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，做到令行禁止，严防学科类培训机构

违规开班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以“素质拓展”“思维训练”等名

义超范围开展学科类培训等问题发生，严厉打击以“家政服

务”“众筹私教”“研学”等名义进行变相违规培训。

四、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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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从严落实防控措施。按照领导不变、组织不变、人员

不变、责任不变的要求，坚持县教育局领导干部“联乡包校”“包

片包校”及学校网格化管理制度,持续发挥学校、年级、班级、

家庭四级校园防控工作体系和“教医协同医校结对”疫情防控工

作机制作用,从严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，严格实行教职员工

和学生健康情况“日报告”“零报告”制度，从实执行“五个一

律”等防控要求，对防控漏洞再排查、防控重点再加固、防控要

求再落实，补足补齐防控短板。密切关注、及时推送省内外疫情

相关信息,严格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《高等

学校、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(第四

版)》要求和属地疫情防控政策。做细学生群体、教师群体、后

勤人员和学生家长及共同生活人员群体的健康监测，鼓励使用健

康监测 APP 系统，组织师生员工每日健康打卡，实行“台账管理”，

动态掌握健康状况。高度关注出国留学教职工及家属，特别是留

学子女的出入境情况，及时向入境返丹人员讲清政策，督促其严

格遵守国家疫情防控政策,确保闭环管理等要求落实落细。

(二)分类严控人员出行。加强春节寒假期间干部职工及师生

员工出行管理，非必须不外出。确需外出要严格落实“双报备制

度”(在第一时间向所在单位、县教育局和户籍所在乡镇社区报

告行程)要求。一是严格限制人员前往中、高风险地市。二是严

格限制发热病人、甘肃健康出行码“黄码”等人员出行。教育引

导发热病人、甘肃健康出行码“黄码”等人员要履行个人防护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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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,主动配合所在社区做好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，在未排除感染

风险前不出行。三是严格限制中高风险地市人员来张来丹。要严

格遵循属地疫情防控要求，及时关注官方推送疫情信息，主动对

本学校（园）在中高风险地市的人员进行全面摸底排查,提前要

求其就地监测。对中高风险区所在县(市区)人员来丹，配合属地

一律实行“14+7” 管控措施，即集中隔离 14 天(隔离期间不少

于 7次核酸检测)，解除集中隔离后继续落实居家健康监测 7天

(期间不少于 2次核酸检测),解除集中隔离和居家健康监测前的

核酸检测要做到“双采双检、人物同检”;对中高风险区所在地

市其他县(市区)来丹人员，配合属地一律查验 48 小时内核酸检

测阴性证明，并居家健康监测 14 天(期间不少于 2次核酸检测。

不具备居家健康监测条件的，采取集中隔离监测)。坚持疫情发

生地人员非必须不外出，确需外出者需提供 24 小时核酸检测阴

性证明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，严防疫情跨区域传播。

(三)健全预警监测机制。各学校要做到摸清师生员工底数、

实行每日健康监测、落实返岗申请流程及属地防疫标准、做好健

康异常情况申报处置等，坚持每日排查“六种情况”(新冠肺炎

确诊病例情况;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及次密切接触者情况;中

高风险区旅居史人员情况;甘肃省出行健康码异常人员情况;接

受隔离观察和核酸检测人员情况;其他有关疫情的重要情况)，坚

决做到“守好门、盯住人、管好物”，把牢疫情防控第一道关口。

学校要申领推广甘肃省健康出行码“场所码”，鼓励使用门岗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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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登记 APP 系统，做到出入信息精细采集、数据高效统计、重点

人群预警。如有新冠肺炎发热、干咳、乏力、嗅(味)觉减退、鼻

塞、流涕、咽痛、结膜炎、肌痛、腹泻等相关症状者，在做好自

我防护的前提下，就近及时前往发热门诊就诊，并主动向社区、

学校告知旅行史和接触史。对学校的安保、保洁、食堂工作人员

等重点人群进行健康监测和有计划的核酸检测。加强食材采购、

存储、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卫生安全管理，严格执行食品进货查验

记录制度。

(四)强化聚集活动管控。要切实落实省、市疫情防控领导

小组办公室关于元旦春节期间严控聚集性活动的要求，坚持“非

必要不举办”原则，坚决做到“三严控、一减少”:即，严控会

议、聚会等活动规模，尽量举办线上会议或视频会议;严控大规

模人员聚集性活动，原则上不举办集团团拜和大型慰问、联欢、

年会、聚餐等活动;严控大型文艺演出、体育赛事等活动。为了

防止“两节”期间和寒假聚集性感染，各学校要严格落实属地要

求，要尽量举办线上会议或视频会议，确需举办聚集性活动，凡

50 人以上者，须在制定详细规范防控方案及预案的基础上，报

属地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备案，做到举办聚集性活动时，必有

活动报备、必有防控方案预案、必有监督检查，确保不出现防控

“盲区”和“漏洞”。

(五)强化重点环节管控。一是要做好有序放假离校。根据县

教育局寒假放假安排和疫情形势，制定错峰放假具体方案，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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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分批次安全有序放假离校。二是要做好途中疫情防护。通过

致广大师生家长一份信、班会、学校公众号推送提示等形式，教

育引导师生加强离校返校途中防护,随身携带足量口罩等必要防

疫物品，全程佩戴口罩、勤洗手,注意保持个人卫生。主动配合

交通场站做好体温检测、查验健康码等工作，乘坐交通工具时全

程佩戴口罩、保持安全距离。三是要加强寒假值班值守。细致落

实寒假留校师生疫情防控，按“一人一档”跟踪掌握留校师生健

康状况。加强心理支持与疏导，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重点人群心

理问题监测、预警、干预，确保校园和谐稳定。四是要做好校园

卫生消毒杀。深入推进学校教学区、生活区、家属区及公共聚集

场所环境整治，彻底清除积存杂物、废弃物、卫生死角，常态化

做好重要部位的科学规范消毒，保持校园整体环境整洁、卫生。

五是要做好开学准备。要按照县教育局开学安排，结合疫情形势

提前谋划开学安排，按照“避峰”“错峰”原则，精准谋划 2022

年春季学期开学安排，做好开学各项准备，在 2022 年春季学期

开学前，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环节为背景，至少开展一次实战

应急演练。

(六)加快新冠疫苗接种。要高度重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

作，加强政策宣传，进一步强调接种义务和责任，加大适龄无禁

忌师生员工的疫苗接种力度，倒排时限、责任到人、任务到天、

压茬推进。坚持知情、同意、自愿原则，提高师生员工接种意愿，

稳妥有序推进 3-11 岁无禁忌儿童学生疫苗接种工作，做到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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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群应接尽接。

(七)强化疫情应急处置。要进一步健全指挥体系，完善应急

预案,在原有疫情防控组织架构的基础上,补充人员力量,健全响

应快速、流程完整、保障有力的平急一体化突发疫情现场应急指

挥机制，始终处于激活状态，保持 24 小时应急值守。一旦发生

疫情，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迅速完成平急转换。实行扁平化管

理、一体防疫工作机制，建立每日例会制度,及时评估疫情发展

态势和传播风险，对当日问题进行清单式反馈,建立整改台账，

问题整改不过夜。

(八)开展集中检查整改。根据省市疫情防控督查要求，各学

校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前，要认真对照要求开展自查,列出问题

清单;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前，对照问题清单建立整改台账，明

确整改措施，靠实整改责任，着力抓好问题整改;于 2022 年 1 月

15 日前，对督查工作方案及组织开展情况进行整理汇总，形成

书面报告,将专项督查工作开展情况、整改资料和工作总结上报

县教育局岳祯老师处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强化组织领导。各学校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学校主要

领导和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要亲自研究部署，分管领导要投入主

要精力推动落实，结合属地防控要求，制定本校本单位“两节”、

寒假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，尽快召开专题会议，进行安排部署，

主动研究细化本校本单位防控细则，守好自己的门，管好自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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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师生员工要强化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法律意识,引导个人

和家庭自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。

(二)强化宣传引导。要多渠道开展科普宣传，引导干部职工、

师生员工就地、就近过节，提倡电话网络拜年,严格落实疫情防

控要求,尽量减少去人群聚集场所,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，提高

个人防控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。树立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意识，

切实加强个人防护，养成科学佩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常通风、少聚

集、“一米线”、公筷制、分餐制等文明健康、绿色环保生活方

式。

(三)强化执纪问责。县教育局将及时跟进监督，强化监督检

查工作力度，以实地明查和督查暗访相结合的方式，及时发现存

在问题和薄弱环节，反馈整改意见，督促其即知即改。在疫情防

控工作中发现的责任靠不实、方案不细化、任务不具体、履责不

到位，造成后果的，要严格倒查责任，一追到底，绝不迁就。对

履行防控职责不到位、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不力、教师有偿违规

补课、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培训、无证无照培训，将依法依规追究

相关责任。

山丹县教育局

2022 年 1 月 6 日


